
一方面，知名企

业面临“高级技工

荒”，国家发展急需

的各类技术技能人

才短缺。另一方面，

职业院校的吸引力

上不来，学生不愿报

考，甚至有的在校学

生也觉得“抬不起

头”。记者在广东、

江苏、湖南等地采访

发现，需要拓宽学生

升学通道，提升培养

质量，营造公平的就

业环境，增强职校学

生的获得感。

新华社 商海春

“两头”不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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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奉楚

近日，青岛爱彼迎（Airbnb）民宿房主

被警方行政拘留20日，并处罚款500元，其

擅自经营的旅馆被依法取缔。爱彼迎方面

已经返还房费，永久下架了涉事民宿。原

来，这名房主一边开民宿，一边将摄像头装

在路由器里，并对着卧室。发现路由器藏

着摄像头的是一名从事信息安全工作的游

客，他此前曾通过商业安全和隐私保护培

训了解到如何检查偷拍设备。

通过报道可知，涉案房主在其民宿中

隐藏的偷拍设备相当隐秘，若非具备一定

反偷拍知识的内行人士，根本发现不了该

偷拍装置。由此，这名房客从发觉路由器

可疑到拍照固定证据再到报警的一系列操

作，被网友点赞为“教科书式反偷拍”。但

现实中，更多消费者却不具备这些反偷拍

常识，因而，还是应强化监管和打击力度，

让消费者消除被偷拍的恐惧。

外出住店遭遇偷拍，对谁来说都是一

件细思恐极的事情。要知道，一旦个人的

隐私被不法者偷拍后，将遭遇不可逆转的

损失，即这些隐私一旦被泄露，就会通过

网络广为传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恢

复到隐秘的状态。而且，偷拍给被害人

带来的不只是物质损失和个人信息的泄

露，更是内心的担惊受怕和隐私泄露后的

精神折磨。

遗憾的是，对于偷拍者，目前的处罚不

算严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偷窥、

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最高可处10

日拘留，并处500元罚款。此外，虽然偷拍属

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根据刑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

严重的，方构成犯罪。而情节严重的标准往

往有窃取信息的数量或违法所得金额方面

的要求，一两次的偷拍未必构成此罪。

不过，刑法还规定了非法生产、销售专

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

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这都以情节

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为定罪条件。司法实

践中，对于偶尔一两次的偷拍，在没有造成

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往往视

为情节轻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毫不客气地说，这样的处理和打击力

度有“罚酒三杯”之嫌。如前所述，遭遇偷

拍是让人极其尴尬和恐惧的事情。尤其在

网络时代和技术时代，偷拍设备可以被“有

心人”轻易买到，被偷拍到的个人信息和隐

私也可能在网上“暗潮涌动”、肆意传播。

但纵观一些报道可知，对极其隐蔽的偷拍

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识别。那么，还有多

少依然隐藏暗处的偷拍设备和罪恶的眼睛

偷窥着个人隐私？想想都不寒而栗。

提升个人安全感和对旅馆业的信任

度，必须有效反击偷拍行为，而这显然不能

仅靠专业人士的“火眼金睛”和普通消费者

的幸运，更不能仅靠从业者的良心发现。

对此，既要夯实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要

求其尽到审慎的检查责任，揪出隐藏的摄

像头，还要严惩非法生产、买卖窃听器材

者，切断偷拍源头。更不能轻纵心思卑劣

的偷拍者，应加强法律监管，密织打击网

络，有效遏制偷拍行为，让大家不再有被偷

拍的惊惧。

史洪举

一男子在冬天外出遛狗时，因河

面结冰，他便走上北京永定河一处大

坝的消力池内的冰面，不慎落水溺

亡。其家属将北京市水务局、丰台区

水务局等单位起诉至法院，索赔62万

元。5月6日，北京丰台法院一审判决

驳回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在判

决中指出，成年人应是自身安危的第

一责任人，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

国家相关机构无时无刻的提醒下。不

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

损失交由不构成侵权的他方承担。

应该说，前几年，类似事件时有发

生，如有人在水库游泳溺亡的，其家属

则要求水库管理方承担赔偿责任。有

人到野外爬山摔伤的，也会要求相关

部门赔偿损失。在当时的背景下，对

于此类纠纷，多数“责任人”会自认倒

霉，与受害者达成调解，赔偿一定损失

了事。如今，丰台法院的这一判决则

传递了明确导向，即自甘风险就得自

担责任，不能再“死者为大”，随便找人

“背锅”了。

人们在日常活动或参与相关事务

时，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那么，一旦

造成相关损失，受害者显然有权依法

要求经营者或有关活动的组织者、对

风险负有控制义务者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不过，未开发为景区的水库、“无

人区”、森林、河流等，并不属于供人们

正常活动、通行的公共场所。那么，就

不能要求相关部门对在此类区域“探

险”“冒险”的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否则，就过于苛刻，也不符合法治社会

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甚至会让经

营者和有关部门“人在家中坐，锅从天

上来”，畏首畏尾，不敢从事任何活动，

或者出现“喜马拉雅装护栏，太平洋上

安井盖”的奇葩防范措施。

因此，对于已经知道风险而自愿

冒险的自甘风险行为，当风险出现的

时候，就应当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责任

和损害后果。尤其对于成年人，即便

没有相关部门张贴的警示标志，依据

常识或日常经验法则，也可预判出相

关场所的危险程度。那么，其就应趋

利避害，不随便进入危险境地，而非一

意孤行，发生危险后又以弱势群体自

居。或者说，自己享受了“探险”的刺

激，就不该让无辜者为你的风险买单。

自甘风险就得自担责任的司法裁

判规则，无疑释放出明确的导向，即是

非对错、责任承担须有相应的证据支

撑和法律依据，“死者为大”“谁弱谁有

理”的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导向已经

没有市场。也只有这样，才契合朴素

的正义观和是非观，让社会活动参与

者对规则有起码的尊重，对是非对错

有明确的预判，进而提高社会运行的

畅通度和人们的安全感。

吴关龙

据报道，五一期间，多趟列车因一些乘客“买

短乘长”，致使列车超员，后续各站大量已购买车

票的乘客无法上车出行。

乘坐火车“买短乘长”这一现象由来已久。

随着选择火车出行的旅客不断增多，尤其是春

节、五一、国庆等假日期间，“买短乘长”给铁路客

运造成的危害越来越突出。

其一，“买短乘长”严重影响了火车站的正常

秩序。火车到站后，因有些乘客“买短乘长”，导

致已经购买了火车票的乘客无法上车，势必导致

大量乘客滞留在火车站等待改签或者退票，原本

已经人满为患的车站也将因此更加拥挤不堪。

这无疑让火车站维护秩序增加了压力，也给社会

治安稳定埋下了安全隐患。

其二，“买短乘长”破坏了诚实信用原则，侵

犯了后续乘客的合法权益。旅客购买火车票，就

是和承运人即铁路部门签订了书面客运合同，作

为乘客就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在指定车站上下

车，否则就是违约行为，是不诚实守信的表现。

其三，“买短乘长”给铁路部门处置突发事故

带来困难。时下，购买火车票已经实行实名登

记，这既便于铁路部门实时掌握客流量，出售沿

途各站车票，做好车上的后勤保障等工作，也有

助于在火车发生意外重大事故后开展救援。而

“买短乘长”的旅客在实名登记方面有所缺失，一

旦发生事故，伤亡人员的抢救、辨认、理赔等善后

工作势必受到影响。

因此，铁路部门对“买短乘长”这种破坏规

矩、丧失诚信的行为必须加以重视，并出台措施

予以制止。首先，铁路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

广大乘客自觉养成守规矩、讲诚信的良好品行。

其次，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进站检票制度。第

三，要加强对上车乘客的检票制度，乘务员要督

促提醒到站乘客及时下车，防止乘客越站乘座，

对不服从管理、破坏秩序的乘客依法予以处理。

第四，有关方面应及时堵塞制度漏洞，出台节假

日、旅游旺季购票乘坐火车规范，建议把在春节、

五一、国庆等长假期间不诚实守信2次（含）以上

的“买短乘长”者纳入诚信惩戒系统，限止其1年

内不得再购票乘座火车出行。综合施策下，相信

能有效遏制“买短乘长”行为。

反偷拍不能仅靠专业人士的“火眼金睛”
这名房客从发觉路由器可疑到拍照固定证据再到报警的一系列操作，被

网友点赞为“教科书式反偷拍”。但现实中，更多消费者却不具备这些反偷拍

常识，因而还是应强化监管和打击力度，让消费者消除被偷拍的恐惧。

“买短乘长”
存安全隐患，得治

对“买短乘长”这种破坏规矩、丧失诚

信的行为必须加以重视，并出台措施予以

制止。

冰上遛狗坠河身亡，自甘风险就要自担责任

自甘风险就得自担责任的司法裁判规则，无疑释放出明确的导向，

即是非对错、责任承担须有相应的证据支撑和法律依据，“死者为大”

“谁弱谁有理”的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导向已经没有市场。


